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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要素

办理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申请主体、受理地点、办理依据、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收费标准与依据、申请人权利和义务、咨询服务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营业性演出许可审批

分项：设立、变更、延续、注销、补证

编码：3710810103202
（二）实施机构：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三）申请主体：行政区域内设立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进行现场文艺表演的单位和个人。 

（四）受理地点: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市场准入综合窗口
（五）办理依据：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3月23日通过）第十四条：“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
    （六）办理条件

1、应当具备演出经纪机构资格或文艺表演团体资格,其中,文艺表演团体仅限于邀请涉外或涉港澳台文艺表演团体和个人参加本团自行举办以本团为班底的营业性演出; 
    2、有与其举办的营业性演出相适应的资金; 
    3、有2年以上举办营业性演出的经历; 
    4、举办营业性演出前2年内无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记录（七）     （七）申请材料

1.设立

1、《 经营性演出许可》或 《 营业执照》 ；

2、演出名称、演出举办单位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团体、演员；

3、演出时间、地点、场次；

4、节目及其试听资料；

5、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还应当提交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同意参加演出的书面函件；

6、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依法验收后的营业性演出场所合格证明；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依法取得的安全、消防批准文件；

7、演出经营机构申请举办营业性涉外或者涉港澳台演出，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资金安排计划书和资金安排计划相应的资金证明；有两年以上举办营业性演出的经历证明；演员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近两年内无违反《条例》规定的书面声明

2、变更

1）变更后《营业执照》副本

2）原《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正、副本

3.延续

1）营业性演出延续换证登记表；

2）原《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正、副本；

3）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4）最近2年的营业情况报告。

4.注销

依申请注销：

1）注销申请书；

2）原《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正、副本。

依职权注销的：

1）到期未申请办理有效期延续换证的；

2）复审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逾期未按要求改进或改进后仍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3）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或吊销营业执照的；

4）因其他原因需终止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

主动变更或撤回：

申请人在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书面申请撤回行政许可申请的，应当终止行政许可审查，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5.补证

1）补证登记表；

2）登载遗失声明的报刊或原《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正、副本未毁损部分。
（八）办理时限

受理时限：15个工作日。

办理时限：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0.5个工作日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39号2005.9.1施行）第七条“设立文艺表演团体，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咨询服务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科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
窗口咨询地址：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市场准入综合窗口
电话咨询号码：0631-8450013

（十一）办理流程：详见附件

二、法律救济

（一）投诉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电话：0631—8453577；

区审批局监督检查科：0631—8989917；

政务服务热线：0631-12345
电子邮箱：wdxzspfwjjdjc@wh.shandong.cn
（二）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 地址：威海市文登区米山路69号，联系电话：0631-8252948

行政诉讼：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地址：威海市文登区米山东路甲1号，联系电话：0631-8476903

      三、有关说明

    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况和工作实际要求，予以实时更新。

附件1 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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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内地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
	演出举办单位
	

	演出名称
	

	演出内容
	

	演员或团体情况
	

	
	总计  人

	演出场所1
	

	地址1
	

	日期1
	

	场次1
	      （场）

	演出场所2
	

	地址2
	

	日期2
	

	场次2
	      （场）

	······如果演出场所多于2处请在此处添加·····

	演出总场次
	      （场）

	申报联系人
	
	    我单位依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申请举办营业性演出。我单位确保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并且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盖章）

               年   月   日



	固定电话
	
	

	传   真
	
	

	移动电话
	
	

	经纪人证书编号
	
	


附件2.3
营业性演出备案登记表
	申请单位：
	　
	经办人姓名、电话：
	　

	演出项目

名称
	　
	演出场所/地点
	　

	文艺表演
团体（个体演员）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发证机关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登记编号
	　

	主要演员
	　

	演出日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演出场次 共        场

	申请前6个月内
演出地点、时间
	　
	演出批准

部门
	　

	申请单位签章：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受理备案意见：

	年  月  日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盖章                                                 年     月    日  


注:1、已经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在演出举办单位、参演文艺表演团体及个人、演出内容不变的情况下，自批准演出活动举办日期起6个月内增加演出地的，应当报演出县级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备案。

   2、本表在窗口书面办理需一式2份，办理结果，一份留存并由受理人员输入数据库，一份作备案证明文件交申请人。

附件2.4
营业性演出变更登记表
	申请单位：
	　
	经办人姓名、电话：
	　

	原批准文件名称及文号
	　
　

	原演出场所
	
	变更后的演出场所
	

	缺席演员
	　
	新增演员
	　

　

	原演出时间
	
	 新演出时间
	

	原演出节目
	
	变更后的演出

    节目
	

	申请单位签章：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意见：

	年  月  日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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